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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值班工作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部）：

为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健全和完善值班工作机制，保

障学校安全稳定和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运转，现将《江苏医药

职业学院值班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认真贯

彻执行。

附件：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值班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024 年 7 月 12 日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12 日印发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苏医院办〔202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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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值班工作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健全值班工作机制，

保障学校安全稳定和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运转，根据上级主管

部门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值班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发挥上

传下达、联系左右、沟通内外的运转枢纽作用。

第三条 值班工作遵循服务大局、科学管理、快速响应、

专业规范的原则，做到联络畅通、反应迅速、运转高效、处

置得当、保密安全。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值班，是指在工作日、双休日、法

定节假日和寒暑假，以及上级部门要求值班时段由学校统筹

安排的值班。

第五条 院长办公室是学校值班工作的牵头组织部门，

负责行政值班工作的统筹协调、工作安排、监督管理和信息

收集报告等日常工作。学工、保卫、教学、网络安全、后勤

保障等校级业务条块值班规定和值班安排由相应职能部门

制定，报院长办公室备案。

第二章 值班制度

第六条 校领导带班制度。带班的校领导白班期间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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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区域内履行带班职责，夜班可在确保联络畅通的情况下居

家带班，工作需要时第一时间返岗。国家和省内重大会议、

活动期间，重要时间节点及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期间，校领

导要在校内带班。

第七条 24 小时双人在岗值班制度。学校设置总值班室，

每天分白班和夜班，白班时间为 8:00 至 20:00，值班地点在

行政楼 105 室；夜班时间为 20:00 至次日 8:00，值班地点在

东园宿舍楼 5 号楼 107 室；值班电话为 0515-89890110。

第八条 信息报告制度。值班人员向带班领导报告值班

情况，学校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有关值班信息；突发事件按

学校应急预案执行，有关信息按照相关规定时限报告，不得

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第九条 来电接听制度。认真受理值班电话，接打电话

做到态度热情、语言规范、表述精准，详细做好来电电话记

录。值班人员接到来电咨询或反映诉求时，应积极解答或引

导其办理有关事项。值班电话（含值班人员移动电话）须时

刻保持畅通，应在响铃 3 声内接听，严禁呼叫转移、设置彩

铃，值班专用固定电话不得用于处理与值班工作无关的事

务。

第十条 值班记录制度。值班人员要全面准确记录值班

期间重要事项、重要来电及处理、校园巡查等情况，规范填

写值班记录，记录内容应客观真实、要素齐全、详略得当、

字迹工整，不得简单以划线、圈涂处理，记录时间要准确，

值班记录要定期归档备查。如需配以现场图片、视频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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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苏医值班”微信小程序上传留存。

第十一条 值班交班制度。交班人员要交清当班重要事

项，移交需继续办理事项；接班人员要迅速掌握值班情况，

接续办理未完成事项。交接班应确保交接清楚。

第十二条 保密制度。严格执行保密规定，加强保密教

育，提高保密意识，压实保密责任。严防泄密事件发生。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三条 带班领导负责统筹指挥值班期间学校各项工

作，及时了解当前形势，关注社会动态、舆情等重要信息，

掌握学校重要工作进展情况；遇紧急突发事件时迅速反应，

指挥协调，妥善处置，对值班人员报送的各类信息及时提出

办理意见。

第十四条 值班人员负责协助带班领导统筹学校值班工

作，协调处理值班期间各类事务，遇紧急突发事件及时向带

班领导汇报，并按指示妥善处置，最大限度降低事件危害程

度；组织校园巡查，全面掌握和检查各业务条块及重点岗位

值班人员在岗及履行职责情况。

第十五条 值班人员须严格执行值班工作制度，严明工

作纪律，严禁擅离职守，坚决杜绝联络不畅、随意顶岗值班

等现象，确保值班值守工作平稳规范有序。

第十六条 值班人员原则上不得私自调换、更改值班安

排，因故需临时调整的，经当日带班校领导批准后提前报院

长办公室备案；如遇读博、进修等较长时间离校的，须在每

学期开学前或寒暑假放假前一周，将完成报批程序的请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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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复印报送院长办公室备案。

第十七条 学校将通过电话检查、实地抽查、“四不两

直”等方式，加大值班检查力度，适时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对因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由有关部门予以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值班人员应自觉加强值班业务学习，熟知校

情校规，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专项培训、应急演练，不断提

高统筹协调和应急处置能力。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院长办公室负

责解释。


